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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旧旧风风机机““以以大大代代小小””掣掣肘肘多多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苏苏南南

9 月 17 日，中广核电子商务平台发布
最新招标信息，中广核象山途茨海上风电
场开始风力发电机组的公开招标工作，这
是继 9 月初华润电力发布 《苍南 1# 海上
风电项目风力发电机组（含塔架）货物及
服务招标公告》后，我国今年第二座开启
风机招标的海上风电场。

时至 9 月末，我国海上风电招标项目
仍屈指可数，经历了一年多火热“抢装”的
海上风电市场看上去有些萧瑟，国家补贴
退坡在即，海上风电冷了吗？

今年仅有两项目开标

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最新发布
的《2021 全球海上风电报告》预测，随着中
国海上风电进入“抢装期”，预期今年中国

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将超过 750 万千
瓦，较去年的 300 万千瓦翻番。 与如火如
荼的海上风电建设市场相比，海上风电招
标市场却显得颇为冷清。

9 月 8 日， 华润电力发布了浙江省苍
南海上风电项目风机招标公告，作为今年
首个海上风电场风机招标公告，一时引发
了业内普遍关注。 然而，该海上风电项目
却并不是今年获得核准的新项目。 据浙江
省温州市发改委信息，该项目最早在 2019
年以竞价项目获得核准，最终中标价格为
0.785 元/千瓦时，约定风机交货时间最迟
为 2021 年 8 月。 而在此次招标公告中，华
润要求“投标机型单机容量应不低于 5 兆
瓦”， 最晚交货时间为 2023 年上半年，这
意味着项目电价很可能从补贴电价直接
成为平价。

9 月 17 日，同样位于浙江省的中广核

象山途茨海上风电场开始了风机招标工
作。 据公开信息，该项目总容量为 28 万千
瓦，最迟风机交货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5
日。 从目前的官方信息来看，该项目仍处
于项目勘探设计阶段。

降本仍是发展关键

“目前海上风电成本还是偏高， 沿海
省份‘省补’也少有接棒，如果项目成本降
不下来，海上风电投资商可能面临入不敷
出的风险，市场也可能陷入萧条。 ”一位不
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对于未来海上风电产业发展来说，降
本仍然是重点议题。 ”

按照目前海上风电项目的电价政策，
如果此前获得核准的海上风电项目无法
在今年 12 月 31 日前并网，将失去国家可
再生能源补贴资格，上网电价则会从 0.85
元/千瓦骤降一半左右， 按照各省份现行
燃煤发电标杆电价上网。

今年 9 月，行业研究机构埃信华迈发
布研究报告称，根据预期的行业学习率曲
线，我国海上风电平准化度电成本在 2020
年—2030 年 间 很 可 能 每 年 同 比 下 降
3.2%， 这意味着到 2028 年前后可能实现
平价，而当前仍旧偏高。

行业研究机构兴业证券指出， 为实现
平价上网，新建项目可通过机组大型化、增
加等效利用小时数以及降低度电总投资等
方式， 实现降低度电成本。 埃信华迈则认
为，以单体 100 万千瓦以上的容量核准、规
模化开发海上风电项目将有望降低资本支

出，同时合理分配电网接入线路投资、降低
海上风电项目贷款利率等也是可行方式。

此前，某从事海上风电运维的专业人
士向记者表示，我国各省份海上风电开发
条件各有不同，与欧洲相比，我国海况相
对更加复杂，台风频繁、海底地形复杂等
因素也是目前海上风电成本相对偏高的
原因之一，海上风电领域的技术创新将变
得尤为重要。

各省建设规划可期

虽然在业内人士看来，今年海上风电
市场观望情绪浓厚， 但从各省份发布的
“十四五”规划来看，海上风电前景仍十分
乐观。

6 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了《浙江省
电力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计
划“十四五”期间新增海上风电 455 万千瓦
以上， 并打造 3 个以上百万千瓦级海上风
电基地；9 月，江苏省发改委公示《江苏省
“十四五”海上风电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在 2020 年—2025 年，该省将规划 28 个海
上风电场址，计划规模 909 万千瓦，规划总
面积为 1444平方千米。

另外，广东、广西、山东、福建等沿海
省区也在上半年发布了“十四五”海上风
电建设规划，预期目标颇为可观。

上述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海上风电产业来说，江苏、浙江、广东等
沿海省份仍十分具有吸引力，这些省份是电
力负荷集中地区， 同时海上风电也将是沿
海省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重要手段。

老旧风场焕新系列报道之二

“光荣退休”在风电行业并非易事。 国
内风电企业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研究老旧风
机“以大代小”，然而并不顺利。虽然目前宁
夏已出台国内首个“以大代小”文件，其他
省也在探索解决之道， 但我国风电机组退
役实际操作尚未取得实质进展。 项目推进
到底卡在哪儿，如何破题？

数据显示，“十四五”末，达到 15 年运
行时间的风电容量将超过 4000 万千瓦，若
这些风电场可以退出，实施“以大换小”，并
以 1:2 进行扩容， 将产生 8000 万千瓦的市
场。 仅龙源电力一家，在运 1000 千瓦及以
下老旧风电机组超 2000 台， 分布在新疆、
甘肃、浙江、福建等 11 个省区，涉及 9 个厂
家 16 种机型。 “几年前，我们就已着手研究
已到或临近退役的老旧风电机组的退役问
题及处理措施。 ”龙源电力生产技术部主任
贾克斌告诉记者。

2003 年后，我国风电进入迅猛发展时
期，2006 年增速达到峰值。 截至 2020 年
末， 全国并网风电装机容量达 2.8 亿千
瓦。 风电机组设计使用寿命一般为 20—
25 年，目前已有大量老旧风电机组存在安
全性差、发电效率低、稳定性差的低效运
行问题。

贾克斌表示：“预计我国风电机组的
第一次退役高峰将出现在 2025―2030 年
间，涉及 4400 万千瓦老旧机组；第二次高

峰将出现在 2031―2035 年间，预计涉及 1
亿千瓦老旧机组； 第三次高峰将出现在
2036―2040 年间， 预计涉及 1.18 亿千瓦
老旧机组。 ”

贾克斌直言，目前来看，面临的首要问
题是政策缺位。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
发电企业都在积极抢占资源市场， 风电机
组设备的上大压小、更新换代即将到来，缺
乏配套政策和技术储备支撑。

国家能源局 2021 年发文鼓励开展老
旧风电项目技改升级，但业内人士认为，在
实际上操作中， 风电机组技改的操作政策
并不明晰。

“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各类审批手续、补
贴电价等政策均未明晰。 ”贾克斌表示，若
在原机位点处或附近更换新型风电机组，
可能需要把风电场的核准手续重新跑一
遍，审批手续复杂繁琐，对于风电场建设
方和投资方来说，“一张白纸好画图”，但
要在原址更新扩建，工作量和投资费用或
远超找新址新建一个风电场。 此外，电网
承受能力，更大塔筒、更长叶片的运输能
力，道路改扩建可行性及经济性等，也不
得不考虑。

贾克斌说，风电场土地续租政策不明确
也是 “拦路虎”。 风电场内建筑物通常办理
50 年不动产证书， 土地租赁合同通常为
20-25 年。 当风电机组达到使用寿命时，不
动产证书还未到期，后续相关政策未明晰。

此外，部分老旧风电场已接近 20 年运
营期的末尾，运营期结束后，安装新机组
的风电项目能否继续发电运营，缺乏政策
保障。 对于有补贴的老旧风电场，剩余运
营期内的电价补贴如何发放，也尚未有政
策明确。

“国家政策尚未出台，地方即便出台政
策，执行过程也将较为保守。 ”润阳能源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明坦言， 例如增容
管理方面， 地方出台政策大多会选择参照
新增风电项目采用核准制， 事实上老旧风
电场场地资源、建设、送出等条件均较为成
熟，项目业主也多为专业风电开发企业，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相应改造可以简
化为集中备案，能源主管部门分批审批；国
家层面暂未明确增容上限， 政策一般会基
于原场规模或现有送出线路最大容量，对
增容规模进行限制， 不利于充分发挥存量
风资源价值。

旧机组处置也是难点。 “以大代小”后，
会产生大量的废弃零部件， 会造成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 但我国目前缺乏相应的回
收机制与标准， 对回收后的风电机组的再
利用缺乏成熟的研究。 对于有意改造老旧
风电场的业主而言， 退役风电机组处置的
经济性和环保性是障碍。 “拿叶片来说，200
万千瓦容量的更新， 按照 1500 千瓦来计
算，有将近 4000 支叶片，每支叶片按 7 吨
来算，有将近 3 万吨旧叶片需要处理。 ”中
国海装相关负责人表示。

贾克斌表示， 风电机组叶片的基体材
料主要为环氧树脂， 固化后无法进行二次
利用，回收难度大、成本高。 按照 2020 年末
的装机规模及 15 公斤/千瓦的复合材料用
量来计算， 我国已安装风电机组的叶片复
合材料用量之和高达 400 万吨。 目前叶片

的回收方式主要有露天堆放、填埋、焚烧、
化学分解及用于市政建设等领域， 但要处
理如此大量的废弃物， 需要国家层面组织
专门研究。

中国海装相关负责人建议，风电企业
可以将废旧机组作为其它在运风电场的
备品备件，最大化利用废旧机组部件的剩
余价值，降低环境污染。

国家能源集团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广军认为，目前，我国
风机再制造、再利用几乎是一个空白领域，
材料循环利用产业发展也不完善。 风电发
展较早的丹麦、荷兰、德国等风电大国，同
样面临这类问题， 如何加快科技创新和标
准体系建设， 推动老风机退役后绿色循环
可持续发展，是“以大代小”能否顺利实施
的决定因素。

业内人士认为， 国家应鼓励风电企
业，对已达到设计寿命周期风电机组的在
役风电场，在自愿的前提下，开展风电机
组“以大代小”改造，提高风电场风资源利
用效率和原规划场区内的国土空间利用
效率。

在贾克斌看来， 国家亟需推进已达到
设计寿命周期的风电机组“以大代小”试点
示范，通过示范推动“退旧上新”，试点示范
内容需包括政策可实施性、电气设备改造、
拆除与回收利用等内容。此外，国家还需明
确“以大代小”办理流程，明确土地手续变

更、环评、电力许可延期等审批备案流程，
简化办理手续。 在不超过原有征地面积的
前提下，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简化办理土
地变更手续。 “随着风电机组设计、制造、
运维技术的不断提高， 本着风能资源、土
地资源和送出通道资源高效利用的原
则，若‘以大代小’改造时风电项目未达
到运营年限， 则应将剩余年限累加到新
项目的运营年限中， 原则上改造后新项
目运营年限可放宽至 30 年。 ”

持上述观点的还有新疆金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武钢。他建议，能源主管部门
对待风电机组退役更新应把握管理从简原
则，给企业更多自由度。充分利用老旧风电
场的优质风能资源和原有基本设施， 如主
控、道路、输配电等，不增加补贴和土地置
换、电网投入成本，允许到期电力业务许可
证延期和多发电量参与市场化交易。

另外，武钢建议机组“以大代小”的风
电场， 可适度突破原有风电场核准容量，
统筹优化布局，在能提供更优异并网运行
能力和绿色电力前提下可以增容至原核
准容量的 1.5 倍以上。风电场机组“以大代
小”机组在原风机点位进行重建，在建设
用地使用年限内的，无需重新对土地手续
再进行审批。

有业内人士建议， 应尽快研究建立
促进老旧风电场机组回收再利用机制，
并配套政策引导， 鼓励设备制造企业完
善回收利用体系， 培育风电机组设备制
造、使用、回收再利用的完整产业链。 “国
家应组织推进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制
定工作，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建立回收标
准及监管体系， 保证整个产业链各方的
利益，稳步推进回收市场健康发展。 ” 贾
克斌表示。

配套政策缺位或不明确，
缺乏回收机制与标准

今年以来仅有两个项目公开招标———

海上风电“冷”了吗？
■本报记者 李丽旻

核心阅读
全球风能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预测，随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抢装期”，预期今年新增装机容量将超过 750

万千瓦，较去年翻番。 与如火如荼的海上风电建设市场相比，海上风电招标市场却颇为“冷清”，今年以来，仅有两
个项目公开招标。

预计首次退役高峰在
2025—2030 年 间 , 涉 及 约
4400 万千瓦装机量

政策发布

四川
严禁以分散式名义
建设集中式风电

本报讯 近日， 四川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四川省能源局发布《关于加
强和规范分散式风电项目建设管理有
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分散式风
电项目建设管理。

《通知》要求加强规划衔接、明确
有关技术要求、规范项目核准、加强监
督管理。 尤其提到严格分散式风电建
设条件， 在已规划的集中式风电场址
范围内不得建设分散式风电； 严禁以
分散式风电名义变相建设集中式风电
站。凡不符合分散式风电条件的，电网
企业不予办理接入手续、 不得启动验
收、不得并网发电。

严格分散式风电并网条件， 要求
电网企业为 35 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
的分散式风电项目接入系统工程建设
开辟绿色通道。 （江临秋）

浙江
公开征集整县推进
分布式光伏开发意见

本报讯 9 月 22 日， 浙江省发改
委就《浙江省整县（市、区）推进屋顶分
布式光伏开发工作导则》 公开征求意
见，该指南适用于新建、扩建或改建的
屋顶分布式光伏应用， 浙江全省分布
式光伏开发工作参照执行。

文件明确，各试点县（市、区）应按
照当地“十四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
目标确定分布式光伏建设目标。 原则
上各试点县（市、区）新增光伏装机规
模不少于 10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发展
程度较高的或屋顶资源较少的县（市、
区）可酌情降低目标。累计光伏发电装
机不应低于当地“十四五”电力规划最
高负荷的 15%。 鼓励户用光伏及多场
景分布式光伏开发。 （江临秋）

亟待出台政策引导，培育
老旧风电场机组回收再利用
机制


